
大三轮车厢窜火苗跑得欢
司机经人提醒才知着火，价值上万元木门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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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进次单位停车场

停车要花100元

本报泰安10月11日讯(记者 李兆辉) 11日，
记者从泰安市物价局获悉，游客反映“十一”期间
停车场收费较高，自办和临时停车场问题突出。
物价局建议制定最高限价。

泰安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节日期间物价
局12358举报电话接到游客投诉，有单位自办的
停车场和临时停车场收费高。原来，10月2日，一
游客向假日办反映，泰疗停车场对外来车辆停车
一次收费100元，超平时三倍。“假日办”工作人员
到现场，对这种随意要价的行为提出告诫。同日
一游客投诉，环山路一临时停车场要价40元/辆
次。泰安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该临时停车场
收费超过标准两倍多，属违规收费。11日，记者从
泰山疗养院了解到，疗养院内停车场是单位自
办，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不由物价部门统
一制定和监管。

物价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还没有对自办
和临时停车场的最高限价措施。泰安市物价局向
市政府汇报建议：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
临时停车场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对实行市场调节
价的停车场，制定最高限价，作为一项长效管理
措施，同时明确在哪些假日执行最高限价；对临
时停车场由有关部门根据游客分布情况划定，制
作统一标识，节日期间向社会开放，收费管理办
法同前者一样制定最高限价。

今年9月30日，应对假日停车高峰，泰安市物
价局制定临时性停车场收费标准，以泰价费函

〔2012〕20号正式文件形式发布，明确规定了节日
期间各类型车辆在临时性停车场的停放收费标
准：小型车(轿车、面包车、微型车)15元/辆次；中
型车(中客、客货两用车、小货车)20元/辆次；大型
车(大客车、大货、工程车、特种车辆)30元/辆次；
停放车辆过夜，加倍收费。

本报泰安10月11日讯(记者
刘来) 11日13时许，泰山大街

上一辆行驶中的三轮货车，车厢
里拉的货物突然起火。三轮车上
两人全然不知，直到一辆轿车超
车后提醒车主才发现。车上上万
元货物，大部分被烧毁。

11日13时40分，记者在泰山
大街光彩大市场西看到，一辆
三轮货车停在路南侧，车后边
十几米路上，散落着不少门板，
都有被烧过的痕迹。“都不知道
咋回事，后边的货就着了。”货
车司机说，当时车上就他和货
主两人，车自西向东行驶。后面
一辆轿车司机超车时，摇下窗
户喊“车厢着火了”，他们赶紧
把车停在路边。

两人下车后发现，木门已
经着火，赶紧从车上卸下来。轿
车司机拿过来一个灭火器，但
灭火器太小，喷了几下就不能
用了。几个人一直扑打，把火扑
灭，但大部分木门都有被烧的

痕迹。
“一共一万多元的货，基本

上都烧坏了。”货主说，这批货
是从济南运来的，三轮货车是
花钱雇的，突然出了这样的事，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货车司机
打电话问公司后得知，这种情
况不在理赔范围。

消防人员赶到查看，询问
车主和货主后，初步判断是有

人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在车厢
里。“保险公司不赔，也不好找
是谁扔的烟头，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看着被烧毁的木门，货
主非常难过。

“晒隐私”欠费单撕掉了
港华燃气：向这些用户致歉，欢迎市民监督

本报泰安10月11日讯(记者
陈新) 10日，本报报道了有

燃气公司抄表员公布圣源小区
欠费居民的姓名、电话等个人

信息，侵犯居民隐私。11日，港
华燃气称已经派人将欠费通知
单撕去，并对用户表示歉意。

11日，港华燃气营业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经安排
负责值班长将贴在小区的欠费
单撕下来，今后不会再有这种
情况出现了。圣源小区保安证
实，门口附近广告栏上张贴的

的港华燃气欠费单已经被撕
掉。

港华燃气公司解释说，催
缴欠费用户燃气费采取的这种
方法，为抄表员的个人行为，燃
气公司已责令该抄表员整改，
及时将包含手机号等敏感信息
的欠费通知单更换。

港华燃气公司称，对圣源

小区居民造成的不便，深表歉
意。并表示今后会加强对小区
抄表员的监督和管理，杜绝此
类情况发生。

同时燃气公司提醒用户，
尽量避免拖欠燃气费，如居民
还有疑问，可以拨打燃气公司
服务热线8227085，由服务人员
来解决。

烧坏的木门散落一地。 本报记者 刘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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